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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城市私房改造政策探析＊
———以上海为中心

李 爱 勇

［摘　要］基于历史变迁视角而进行的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私房政策经历了从保护到改造的重

大转变。这种认识未重视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角色这种连续性。从利用私房本身到限制其经营，并最

终改造其所有权，这是一种政策的形成而非转变，也较好地回答了“承认”与“保护”、“所有权”与“经营权”、

“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等问题。此外，私房改造还改变着房主的生活方式，区分了“合理利润”、“投机剥

削”和两种“资料”，一定程度上照顾了房主生活。这是私房改造虽有问题但仍能顺利完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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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社会主义私房改造①，已有一些学者做了相应的研究。李国华分析了私房改造的必要性、原
则、成果等问题，认为私房改造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城市土地国有制的确立意义重大。
赵胜探讨了私房政策从保护到改造的转变、私房改造阶段及其遗留问题，认为私房改造有利于政府统
一调配和使用房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房荒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私房建设的积极性。张群
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是承认并保护私房的，而私房改造在某些方面造成了住房问题的恶化和私权意
识的衰微②。

这种基于历史变迁视角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并因此认为
私房政策必然是从保护转向了改造。它忽略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角色，也就没有注意
区分文献中私房所有权的“承认”和“保护”、私房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以及私房作为“生产资料”和
“生活资料”等不同表述及其意义。本文试图在与已有研究商榷的基础上回答这些问题，从新的视角
思考并讨论新中国初期的私房政策，进一步分析制定并执行这种私房政策的深层原因。

一　关于政策转变观与历史连续性的忽略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几年，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两次重大变迁，也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
民主主义社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使杨奎松、于光远、李钟福等学者研究了转变
中的相关问题③。前述私房政策研究则是这种转变观在私房研究中的实践。

关于私房政策和转变时间，赵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私房政策明确保护私房所有权”和“租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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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河南大学第二批种子基金（社科）项目“解放以来的上海私有住房研究”（ＣＸ００００Ａ４０７６５）。

准确地说，私房改造主要是对出租私有住房的改造。本文没有突出“住房”，而主要采用 “私房”“私有房屋”等原有词汇，因
为历史资料很少区分住房、厂房、商铺等。

李国华：《论建国后我国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史文苑》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第１２～１５页；张群：《居有其
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８年，第７９～８０页；赵胜：《上海城市私房的社会
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６６～７３页；王玉贵：《私有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以苏州市为个案的
考察》，《安徽史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１７～１３０页。

杨奎松：《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４期，第１４９～１８３页；于光远：《从“社会主义社会论”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５１～６２、６７～７２、７３～１２５页；李钟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放弃新民
主主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４０期，２００３年６月，第１９８～２１７页。



营权”，而且这种“保护政策曾要长期实行”，后来“城市房屋私人占有制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矛盾日
益尖锐”，私房改造才势在必行①。他依据的１９４９年《解放后的上海房屋租赁问题》和１９８２年《国家
房地产政策文件选编（１９４８—１９８１）》的根源，都是１９４９年《关于城市房产、房租的性质和政策》（以下
简称《政策》）②。张群虽然认为私房保护政策持续了更长的时间，由于“左”倾多次干扰才发展到“文
化大革命”中的全面否定，但仍坚持１９５６年“中央对私房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③。其依据是《政
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内务部“五条私房政策”④、１９５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分别简称《共同纲领》、五条政策和１９５４年《宪法》）的论述。

上述观点大体正确，论据比较充分。但几个直接关乎当时私房政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解
答。因此，私房政策转变观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承认”私房所有权不等于“保护”私房所有权。《政策》《共同纲领》、五条政策、１９５４年宪法
等都是体现新中国私房政策的权威性文献，但却有着不尽相同的表述。《政策》是“承认一般私人所有
的房产的所有权”，而非“保护”；《共同纲领》的第三条是保护私有“财产”，而非“资产”。所以，赵胜和
张群所持有的“始终承认”和“明确保护私房所有权”的观点并不准确。五条政策和１９５４年《宪法》的
“保护”公民或私人房屋的所有权，本身已被１９５４年《宪法》第十条（“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
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修正了。“承认”和“保护”大不相同，以上不尽相同的表述，说明“保护”私房
所有权的政策并不明确。

其次，保护私房“经营权”不等于保护私房“所有权”。前述“保护房产权所有人的正当合法经营”，
明显是讲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城市房屋是劳动产品，房东和房客一般是平等
自由地协商房租，房租大体相当于社会正当的平均利润，所以“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⑤。如
果“没收房屋，或不确定、不保护房屋所有权，不问具体情况，无条件、无限制地强制压低房屋租额”，
“不仅没有人愿意花钱去盖新房屋，而且连旧有的房屋也会没有人管、没有人修，甚至任意拆卖……对
于人民反而极为不利”，保护正当合法经营，“才能使城市居民有足够的房屋可住”⑥。保护经营权只
是保障私房正常使用的手段，而不是保护“所有权”，这与“承认”所有权并不矛盾。

最后，作为“生产资料”的私房也不等于作为“生活资料”的私房。张群发现，私房改造的是“生产
资料”而非“生活资料”⑦，但对其区分却语焉不详。１９５４年《宪法》第十条强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可见国家并不会保护作为
“生产资料”的私房所有权，而更重视民众的生活。当１９６７年年底完全禁止私房买卖，至后来导致买
房者生活不便，私下买卖使税收损失严重时，上海又开始适当允许私房买卖，包括经济确有困难的“五
类”分子⑧。区别两种“资料”，有助于理解“承认”“保护”往往与“财产”同时出现的现象。

总之，简单地认为新中国初期一贯保护私房所有权是不准确的。“承认”与“保护”、“所有权”与
“经营权”、“资产”与“财产”、“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两次重大变迁中，中国共
产党一直都是领导角色，相关研究因此忽略了新中国私房政策上的连续性。

二　利用、限制与改造：私房政策的形成

用历史连续性的视角重新审视就会发现，新中国初期的私房政策并没有从保护到改造的重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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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胜：《上海城市私房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６７页。

⑥　新华社信箱：《关于城市房产、房租的性质和政策（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１日）》，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民诉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资料汇编》第２册（上），北京：北京政法学院１９５６年印制，第４２０、４２１，４１８～４１９页。

⑦　张群：《居有其屋———中国住房权问题的历史考察》（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２００８年，第８０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城市私人房屋情况及今后意见（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４日）》，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民诉教研室编：《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资料汇编》第２册（上），第４３８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宣布约法八章》，《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６日，第１版。
《关于加强私有房屋买卖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７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８２－３－１４７，第１７、１８页（除另
有说明外，档案均出自上海市档案馆，下同）。



变，而是一个从“利用”私房本身到“限制”私房经营，并最终“改造”私房所有权的形成过程。大量史料
中的“保护”以及学者据此所持有的转变观点，都建立在“利用”私房本身这一基础之上。

首先，关于新中国初期对私房本身的利用政策。新中国建立前后，有些城市在土改中没收房屋，
无限制地压低房租。“当修盖房屋无利可图而房屋所有权又无可靠保障时，不仅没有人愿意花钱去盖
新房屋，而且连旧有的房屋也会没有人管、没有人修，甚至任意拆卖”，“人民没有足够的房子住，对于
人民反而极为不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新政权才“承认一般私人所有的房产的所有权，并保护这种
产权所有人的正当合法经营”，并承诺这种政策“要长期实行”。在“国家的资财主要是用于进行人民
革命战争和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情况下，“要使私人资本愿意投入房屋的建造，就必须保护房屋的
所有权并允许其正当合法地租赁”。“这样才能使城市房屋日渐增多，人民的居住不发生困难，给将来
社会主义的房屋公共所有权制度，造下有利的条件。”①

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保护私房本身及其正常使用、经营的政策，是为了保障人民有房可住
和将来建立社会主义房屋公共所有权制度。以往研究多注意到了“承认”，而忽视了目的，而它决定了
私房保护的实质。１９５４年《宪法》和五条私房政策提出的“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
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这里的“利用”正是对１９４９年保护政策实质
的表达，改造政策与保护政策一脉相承，并不矛盾。

其次，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私房经营的限制政策。１９４９年的新政权认为：“城市里私人房主对
房屋的占有，一般地不是封建性质，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房东和房客站在平等地位用自由协商方
式议定房租，租额在扣除房屋偿还金部分后，大体上相当于社会上正当的平均利润，这种房租可以认
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允许它存在，并加以保护。”②这些说法，与其说是保
护私房经营，不如说是限制私房经营。因为它只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存在，房租只能大体相当于正
当的平均利润。而这个正当的平均利润，正是后来限制私房经营的一个基本标准。

１９５０年３月，上海出台了的《公共房屋租金标准》，以１９３７年７月租金水平的３０％为基准，对各
种公共房屋分别订出月租单价，私房出租参照执行。这个３０％就是新政权认为的合理水平。而实际
上上海公房的月租为每元折合１．２个折实单位，私房发生纠纷，法院的处理一般以０．５～０．７个折实
单位达成协议。后来，低租金导致大量危房待修，加剧了私房不敷租用的问题。１９５０年下半年开始，
法院的调解才以０．７～１．０达成，一些必须抢修的私房在１９５２年提高到了１．０左右③。

“二房东”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房屋租赁关系的重要问题，因为它有新政权着重限制的“中间剥
削”。１９４９年７月，上海市普陀区梅芳里房客反映，二房东收取５、６月份房租后仍然追要房租，这些
房客将租赁双方的谈判结果写成“纪要”送呈上海市政府房管处，相关调查随之展开。８月２０日，房
客所在单位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通告居民勿须再向二房东交付房租，市房管处则转饬普陀区
房管分局查明情况，制止追要房租④。而实情是房客长期拖欠房租，所收房租被认为是抵欠房租，追
要的是当前房租。该纠纷是新政权下政府和房客相互配合限制二房东的典型。１９５３年６月，上海市
曾提出废除二房东制度，最终因公有制一时没形成优势、房管部门缺乏经验、二房东有助于解决居住
问题而作罢⑤。即便如此，上海二房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１３．８万户减到１９５５年年底的８．８万户，

·８８·

①

③

④

⑤

新华社信箱：《关于城市房产、房租的性质和政策（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１日）》，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民诉教研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资料汇编》第２册（上），第４２０、４２１、４２２，４１９、４２０，４１８页。

陆文达主编：《上海房地产志》，上海：上海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９８、３０２、３０５页。
《关于五、六两月房租已被二房东收取请制止二房东非理态度的函》（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６日），档号：Ｂ１３２－２－１４４，第１４页；《关于
送去房客与二房东谈话纪要的函》（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８日），档号：Ｂ１３２－２－１４４，第１２页；《关于梅芳里等居民申诉二房东压迫情
形的函》（１９４９年８月８日），档号：Ｂ１３２－２－１４４，第１１页；《关于工房居民勿须向二房东交租的通告》（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０日），档
号：Ｂ１３２－２－１４４，第２０页；《关于上海市人民政府房地管理处对沪西普陀区梅芳里等八处工房居民申诉二房东压迫房客一案
请转饬普陀区分局查明制止的函》（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４日），档号：Ｂ１３２－２－１４４，第７页。
《关于机关工会工商团体各基层工会代表所提废除二房东制度彻底摧毁利用房屋图利的剥削等提案的意见处理单》（１９５３年

６月），档号：Ｌ１－１－４６，第２３０页；《关于答复婚姻法实施及取缔二房东等问题提案的函》（１９５３年６月３０日），档号：Ｌ１－１－４６，

第２６０页。



并在１９６２年年初被完全取缔①。这正是限制私房经营的重要结果。
最后，关于新中国初期对私房所有权的改造政策。不少研究多立足于三大改造而非社会主义改

造。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我国已经实现了金融业的全行业改造②。上海市延安中路（原福煦路）９１３弄有
四明银行的一处房地产。１９４９年，郑梅清买下１０１号后将户口迁入，原房主朱文焕则迁往医学院路

１９２８弄新４号。１９５１年，四明银行并入公私合营银行上海分行，该弄所有房产证件在１９５３年５月随
之带入。１９５７年，房地产及产权凭证移交上海市房地产经租公司。１９５８年，上海市政府宣布将公私
合营银行改为接管性质③。

所以说，私房改造在新中国成立后就随着金融业改造就开始了。９１３弄私房的改造并不是个案，
而是金融业改造的普遍现象。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１９５４年《宪法》，不仅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对资本主
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与其相关的厂房、商铺和住房也都纳入了改造。赵胜认为１９５６年才
开始“对城市私人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④的观点并不准确。准确的是三大改造高潮到来后，以私
房为主的、明确了的、大规模的私房改造开始了。

私房改造的连续性是事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两次变迁中，中国共产党一直起着领导作用，其
政策有一个连续不变的核心。１９４７年就有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一般地说‘保护工商业’有毛
病，应是保护生产工业，对于商业应以国营商业、合作社来缩小私商”。与会者表示赞同并批评了华北
局给予私人工商业同等待遇的做法。刘少奇则建议，“在法律上不禁止私商，我们用国家商业资本、合
作资本来调节私人商业资本”⑤。可见，私有权及其经营权虽然没被否定，但也没被保护和支持。

新中国初期私房政策的一些波动主要是客观影响，而非新政权主观意愿。新政权在上海将９２．５
万平方米的旧工房（住房）收归公有，至１９５５年年底又新建了公有住房２１５．５万平方米，两者共占当
时公房的１６．８％⑥，且几乎全部用于出租。１９５５年年底，上海的公房占２５．８％，私房占６６．０％⑦；私
房中有７０％用于出租，而出租的又有５４．７６％用作住房⑧。也就是说，出租性私有住房占当时上海房
屋总面积的约２５．３％（６６．０％×７０％×５４．７６％），出租性公有住房的比例为４．３％（２５．８％×
１６．８％）。私房规模如此庞大，而当时国家的资财主要用于国防建设和恢复发展生产，所以才没有大
规模进行私房改造。

三　“人”的改造与作为生活资料的私房

作为“生产资料”的厂房等私房同工商业一起进行了改造；而作为“生活资料”的商铺、住房等
私房改造主要在１９５６～１９６４年进行。后者是为了让房主的居住条件不明显高于普通民众，并最
终自食其力。注意“人”的改造就会发现，认为私房改造的是“生产资料”而非“生活资料”，这种观
点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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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通告》（１９５３年５月１１日）沪房（５３）二发创字第１１７８号，《解放日报》，１９５３年５月１４日，第

３版；上海市房地局：《房地产登记收件记录１８２９０号》（１９５５年２月２６日）；上海市地政局：《土地登记声明书》（１９５５年２月

２６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政务公开告知书》（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改公私合营银行上海
分行产业为接管性质的通知（５８）沪房字第１５２２号》（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９日）。本注释资料（包括档案）由郑洪老先生提供。

⑦　中央书记处二办：《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８日）》，房产通讯杂志社：
《国家房地产政策文件选编（１９４８～１９８１）》，天津：房产通讯杂志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８６、２８４页。
《朱德、刘少奇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７日）》，转引自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
变》，《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３页。

崔广录主编：《上海住宅建设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９０、３０２页。
《关于目前处理私房纠纷的若干意见》（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５日），档号：Ｂ２－２－４４，第１４页。



首先，私房改造通过改变租赁关系和所有制也改造了人与人的关系。１９５６年１月，第一阶段的
公私合营将原因归结为“城市房屋私人占有制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矛盾”，但却突出了大量住房被
“封建王公贵族、军阀官僚后代和以前的投机商……买办、大地主及城市高利贷者”占有，很多大房主
和二房东“完全依赖房租生活”，而“劳动人民居住拥挤。如上海每人平均只有三点三九平方公尺的住
宅”等情况①。１９５８年１月，开始第二阶段的国家经租房改造是因为，“对于占有这样多房屋的房主如
不实行改造，仍任其继续过着剥削生活，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能允许的”②，“房产改造后如
果对人没有改造，还算没及格……总不能到了社会主义，大部分还靠房租吃饭”③，“社会主义不允许
剥削，为什么还让房主剥削？”④

公私合营阶段改造的第三步“人事安排”就是“人”的改造。因为所涉及的房地产从业人员和大房
主数量不多，劳资双方从业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房地产业主每户安排一人，房主本人符合安排条
件而不能参加工作者可由亲属顶替。截至１９５６年年底，上海市“安排了资方和资方代理人２５５人，企
业职工４５７人，私人房主８３３人，房主账房职工２９８人”⑤。工作是由改造政策保留的，房主又变成了
企业职工，其收入是按劳动计算的。在国家经租阶段，只有房地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及有代表性的
无职业房主由政府解决就业，其他人员均用社会就业或上山下乡等形式⑥。１９５８年６月中旬，上海的
房主被组织起来进行说服教育，对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房屋数量与坐落以及对改造的思想认识“三
交底”，并作好定租、家庭生活、债务处理、自留住房等“四安排”。最后，上海全市只对１０人进行了人
事安排⑦。这是在改造“人”，使房主自食其力。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的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⑧认同以代表群
众特别是贫困农民和工人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时更强调政府要给普通人带来利益⑨。改造
私房是为改善普通群众的居住条件，而改造房主，“使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⑩，
更能让普通民众感受其在新政权下前所未有的翻身感和幸福感。１９５６年１０月，上海开始了取缔二
房东的进程。只要租赁纠纷涉及二房东，即可将其取缔；审判员向租赁关系密集的重点里弄讲解典型
案件，以便动员群众自发解决瑏瑡。前述的１９６２年既是完全取缔二房东的时间，也是二房东完全自食
其力的时间。

其次，新政权区别私房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属性时，主要依据租金是否合理，是否影响民
众生活，是否为了满足房主生活。房租如果体现了社会正当的平均利润，那就是合理的。梅芳里案件
通过制止追要房租的方式限制二房东的中间剥削，《公租标准》通过限制租金控制投机和剥削，都是新
政权在限制其所认为的不合理利润。房主只收租不修缮房屋，顶费、小费屡禁不止等现象，成为私房
改造的重要根据瑏瑢；清算逃避改造的私房，房主受到追究，或至少将所有出租房屋合并计算瑏瑣，都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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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励：《在第二次全国厅局长会议上关于城市房产管理工作的讲话（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２８日）》，房产通讯杂志社：《国家房地产
政策文件选编（１９４８～１９８１）》，第３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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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８～１９８１）》，第３８０页。
《加紧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部分》，《解放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６日，第４版。

上海房地委：《上海市继续改造私有出租房屋工作规划》（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０日），Ｂ２５８－１－３３５。

第二商业部：《关于城市私房改造问题的报告（１９５８年３月１２日）》，房产通讯杂志社：《国家房地产政策文件选编（１９４８～
１９８１）》，第２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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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３页。

傅高义著，高申鹏译：《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１９４９—１９６８）》，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０１页。
《关于目前处理私房纠纷的若干意见》（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５日），档号：Ｂ２－２－４４，第１５、１６页。

上海市房管局：《关于本市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若干具体问题处理意见（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０日）》，沪房管发字（１９６５）２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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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影响了民众生活。私房依法办理过户等手续，仍统一经营并共同生活的，按一户计算改造起
点①；允许作为生活资料的私人自住房屋合理议价并达成买卖②；要求严格划清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
有权和生活资料私人所有权的界限③，都是在考虑房主生活。

作为生活资料的自住私房，不同房主所拥有的规模相差悬殊。这些住房本身也存在是否“合理”
的问题，甚至是反映了房主的“剥削”。用纯粹经济的方法区分私房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性质，
一方面对于“生活资料”少而“生产资料”多的房主不公平，另一方面也难以让普通民众体会到新中国
给他们带来的变化。以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为参照改造私房房主的居住条件，不啻为当时一种比较
公平的办法。

公私合营阶段，私有房地产公司和大房主（上海的标准是１０００平方米）的私房多是被视为生产资
料或“投机剥削”，其租金用于生活也很奢侈，让时人明显感觉到不平等。更何况，大房主逃避改造少
了没有多大意义，逃避太多则容易被发现，妨碍私房改造的性质远比中小房主“恶劣”。所以，他们即
使有某种不情愿改造的心理，也会感觉“大势所趋，不得不走”④。国家经租阶段，中等房主（上海城区
是１５０平方米，郊县是７０平方米）通过自行买卖、拆屋卖料降低实有出租面积，通过分户降低单户出
租面积，以及通过拖延甚至不出具产证降低可查出租面积。这既反映了他们的抵制，也说明私房和他
们的生活紧密相关。所以，“已经分户管业，分开经济生活，具有分家（分户）笔据，房管部门批准分户
移转证件”，或“确实分家并有分产分居证件或周围群众证明，可以同意分户计算出租房屋面积”。“除
了出卖房屋属有意分散产业，逃避改造应予追究外，其他一般可不予追究。”⑤补改造阶段，因为房租
是出租较少住房和自住房较大的小房主的补贴，特别是“许多小房主的出租的房屋，常常与自住房屋
连在一起……若将出租部分予以改造，不仅不便于管理，而且从群众习惯上看，也不太合适”。据此，
上海市便明确“允许”其以房租收入“作为一部分生活费用补助”⑥。另外，给房主的留房面积往往高
于普通民众的住房水平，甚至“房主原住房较多者，除特殊不合理的以外，可以全部留下”⑦。这些都
是在照顾房主的基本生活。

最后，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也是在照顾房主生活。“房产主安排有困难”，但考虑到“将来不能长
期靠房子吃饭，恐怕要安排一部分”⑧；“产证遗失或放在国外”先接受改造的，“如果房主生活困难，可
以从定租项下暂发其一定的生活费”⑨。“老、弱、病、残及其他无劳动力的房主，如其房屋改造后，生
活无法维持者，可暂缓改造”⑩，后来还可根据经济状况“部分免改或全部免改”瑏瑡。

在参加私房改造后，一部分小房主认为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便以人口增加、自住房不够为
由，要求退房；或者以生活困难为理由，要求增加定租；有的甚至强收房租，逼迫住户搬家瑏瑢。政府部
门规定：“凡是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领取固定租金，不能收回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瑏瑣但
没有资料显示这些房主受到过更严厉的惩罚。不少住房有困难的普通民众认为，政府在私房改造中
控制了更多住房，一旦发现这些房子有空闲，便打碎门窗玻璃先住进去再说瑏瑤。这方面也没有资料表
明这种行为受到相应的惩罚。为了加快改造，有地方规定，工作人员每收一间出租房屋，可得到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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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奖励，每收８间可奖励租住公房一间①。这都体现了政府对房主或民众生活的理解和关心。

四　结　　论

上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具有很多特殊性，其政策也与全国有所不同。这并不
妨碍以上海为对象进行研究的合理性。本文的证伪使得商榷私房政策具有可行性，大量运用全国性
政策文件增加了研究的证实性。

基于重大历史变迁视角而进行的私房政策研究，忽略了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领导这一连续性问题。

１９５０年３月，上海市政府便提出，“终应确定向社会主义性质城市的方向改建”②。“城市私人出租的
房屋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由我们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的。”③新政权长期保护私房所有权并没
有充分、合理的依据。在连续性视角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私房政策利用私房本身、限制私房经营和
改造私房所有权，与史实并不矛盾，也更能理解当时私房政策的波动。私房改造既改变了私有房屋的
所有权，也改变了房主的生活方式。区分“合理利润”、“投机剥削”和两种“资料”，正是结合了“房”与
“人”的改造。所以，自住性私房的所有权长期得到了保护，其买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只停止了三
年多。

新中国在私房改造中对居民生活的重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这也是社会主义私房改造顺利完
成的重要原因。私房改造与三大改造一样存在问题，但这并不能否认中国社会需要也必须发生重大
转变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不能否认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群众、为人民思虑的历史连续性。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８－０３－１５
作者李爱勇，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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